
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一次
会议第 1745号建议的答复

蔡晃代表：

《关于继续加大对沿海地市、县区（秀屿区）海堤强化加固

工程资金补助的建议》（第 1745 号），由我单位会同省发改委、省

财政厅办理。现将有关情况汇总答复如下：

我省地处我国东南沿海，大陆海岸线长 3752km，每年遭受

台风暴潮正面袭击，海堤加固对于消除海堤工程病险隐患，提高

防洪防潮标准，抗御台风暴潮袭击具有重要作用。“十二五”以来，

我省积极开展新一轮海堤强化加固，共计实施 352 公里，在我厅

与省发改委积极争取下，共争取中央资金 6.9 亿元，其中倾斜 1.1

亿元用于支持秀屿区海堤加固建设。2016 年起，中央取消了对海

堤强化加固工程的专项补助。

下一阶段，我厅将商省发改委，加强向国家发改委、水利部

沟通汇报，积极争取中央资金予以支持。同时，我厅也将与省财

政厅沟通，争取省级专项资金用于海堤常态化除险加固。秀屿区

也可争取国家专项建设基金和抵押补充贷款（PSL）等金融支持，

福 建 省 水 利 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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